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34號

抗  告  人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送達代收人　郭瀞憶　

上列抗告人聲請變更提存物事件，聲請裁定更正，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9月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聲字第1019號裁定，提起

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裁定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

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9條準用第232條

第1項前段規定固有明文。然所謂顯然錯誤，乃指裁定中所

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顯然不符者而言，倘裁定中所表

示者係法院本來之意思，即無顯然錯誤可言，自不得聲請更

正。若係關於當事人姓名或名稱之更正，則必須為訴訟標的

之法律關係不變，原告起訴所主張之被告姓名或名稱有誤，

實際上由該當事人參與訴訟，經法院對於姓名或名稱錯誤之

當事人為裁判，始有上開法文之適用。

二、本件抗告人以伊於民國104年7月1日概括承受國寶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寶人壽公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

國寶人壽公司前對債務人陳俊仁聲請假扣押獲准，並依法提

存擔保金，嗣因擔保品陸續到期，向原法院聲請變更提存

物，經原法院以103年11月10日103年度聲字第1019號裁定准

許（下稱103年裁定），並列陳俊仁為相對人，然陳俊仁已

於102年10月15日死亡，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規

定，聲請更正103年裁定之相對人姓名為陳俊仁之繼承人陳

致儀、陳致幸、陳致芬、陳致德、陳徐秀敏（下合稱陳致儀

等5人）。原法院於113年9月5日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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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陳俊仁死亡後，其繼承人即

陳致儀等5人已於本案訴訟（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667號）

審理中聲明承受訴訟，足見103年裁定之真實相對人應為陳

致儀等5人，該裁定將無當事人能力之陳俊仁列為相對人，

確屬顯然錯誤，如不准許裁定更正，伊即無法順利取回提存

物，原裁定實有違誤，應予廢棄等語。

三、經查，國寶人壽公司前於103年10月23日向原法院聲請變更

提存物時，僅列陳俊仁為相對人（見原法院卷第7頁），並

未敘明其已於聲請前死亡，原法院因而以陳俊仁為相對人，

於同年11月10日裁定准予變更提存物，該裁定送達陳俊仁當

時登記之戶籍地，因無人收受送達而寄存於羅斯福路派出

所，原法院因認103年裁定已合法送達陳俊仁，而於103年12

月10日核發裁定確定證明書等情，有送達證書、陳俊仁戶籍

資料、裁定確定證明書可稽（見原法院卷第19、23、25

頁），堪認原法院係基於卷內證據資料，認應以陳俊仁為相

對人，而作成103年裁定，並無裁定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

之意思顯然不符之情；且依抗告人之主張，陳俊仁係於國寶

人壽公司聲請變更提存物前即已死亡，不生承受訴訟問題，

其繼承人實際上亦未參與本事件，依前揭說明，即難認103

年裁定關於相對人陳俊仁之記載係顯然錯誤而得予以更正。

至於抗告人援引之本院暨所屬法院101年度法律座談會第38

號提案，係針對判決確定後發現當事人之姓名有誤寫情形，

法院裁定更正時，發現該當事人於判決確定後死亡，得否由

該當事人之繼承人承受訴訟問題，與本件情形並不相同，無

從比附援引。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正裁定之聲請，核無違

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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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陳蒨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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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34號
抗  告  人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送達代收人　郭瀞憶　
上列抗告人聲請變更提存物事件，聲請裁定更正，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聲字第101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裁定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9條準用第232條第1項前段規定固有明文。然所謂顯然錯誤，乃指裁定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顯然不符者而言，倘裁定中所表示者係法院本來之意思，即無顯然錯誤可言，自不得聲請更正。若係關於當事人姓名或名稱之更正，則必須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不變，原告起訴所主張之被告姓名或名稱有誤，實際上由該當事人參與訴訟，經法院對於姓名或名稱錯誤之當事人為裁判，始有上開法文之適用。
二、本件抗告人以伊於民國104年7月1日概括承受國寶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寶人壽公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國寶人壽公司前對債務人陳俊仁聲請假扣押獲准，並依法提存擔保金，嗣因擔保品陸續到期，向原法院聲請變更提存物，經原法院以103年11月10日103年度聲字第1019號裁定准許（下稱103年裁定），並列陳俊仁為相對人，然陳俊仁已於102年10月15日死亡，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規定，聲請更正103年裁定之相對人姓名為陳俊仁之繼承人陳致儀、陳致幸、陳致芬、陳致德、陳徐秀敏（下合稱陳致儀等5人）。原法院於113年9月5日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陳俊仁死亡後，其繼承人即陳致儀等5人已於本案訴訟（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667號）審理中聲明承受訴訟，足見103年裁定之真實相對人應為陳致儀等5人，該裁定將無當事人能力之陳俊仁列為相對人，確屬顯然錯誤，如不准許裁定更正，伊即無法順利取回提存物，原裁定實有違誤，應予廢棄等語。
三、經查，國寶人壽公司前於103年10月23日向原法院聲請變更提存物時，僅列陳俊仁為相對人（見原法院卷第7頁），並未敘明其已於聲請前死亡，原法院因而以陳俊仁為相對人，於同年11月10日裁定准予變更提存物，該裁定送達陳俊仁當時登記之戶籍地，因無人收受送達而寄存於羅斯福路派出所，原法院因認103年裁定已合法送達陳俊仁，而於103年12月10日核發裁定確定證明書等情，有送達證書、陳俊仁戶籍資料、裁定確定證明書可稽（見原法院卷第19、23、25頁），堪認原法院係基於卷內證據資料，認應以陳俊仁為相對人，而作成103年裁定，並無裁定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顯然不符之情；且依抗告人之主張，陳俊仁係於國寶人壽公司聲請變更提存物前即已死亡，不生承受訴訟問題，其繼承人實際上亦未參與本事件，依前揭說明，即難認103年裁定關於相對人陳俊仁之記載係顯然錯誤而得予以更正。至於抗告人援引之本院暨所屬法院101年度法律座談會第38號提案，係針對判決確定後發現當事人之姓名有誤寫情形，法院裁定更正時，發現該當事人於判決確定後死亡，得否由該當事人之繼承人承受訴訟問題，與本件情形並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正裁定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陳蒨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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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由該當事人參與訴訟，經法院對於姓名或名稱錯誤之
    當事人為裁判，始有上開法文之適用。
二、本件抗告人以伊於民國104年7月1日概括承受國寶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寶人壽公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
    國寶人壽公司前對債務人陳俊仁聲請假扣押獲准，並依法提
    存擔保金，嗣因擔保品陸續到期，向原法院聲請變更提存物
    ，經原法院以103年11月10日103年度聲字第1019號裁定准許
    （下稱103年裁定），並列陳俊仁為相對人，然陳俊仁已於1
    02年10月15日死亡，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規定，聲
    請更正103年裁定之相對人姓名為陳俊仁之繼承人陳致儀、
    陳致幸、陳致芬、陳致德、陳徐秀敏（下合稱陳致儀等5人
    ）。原法院於113年9月5日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不服，
    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陳俊仁死亡後，其繼承人即陳致
    儀等5人已於本案訴訟（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667號）審理
    中聲明承受訴訟，足見103年裁定之真實相對人應為陳致儀
    等5人，該裁定將無當事人能力之陳俊仁列為相對人，確屬
    顯然錯誤，如不准許裁定更正，伊即無法順利取回提存物，
    原裁定實有違誤，應予廢棄等語。
三、經查，國寶人壽公司前於103年10月23日向原法院聲請變更
    提存物時，僅列陳俊仁為相對人（見原法院卷第7頁），並
    未敘明其已於聲請前死亡，原法院因而以陳俊仁為相對人，
    於同年11月10日裁定准予變更提存物，該裁定送達陳俊仁當
    時登記之戶籍地，因無人收受送達而寄存於羅斯福路派出所
    ，原法院因認103年裁定已合法送達陳俊仁，而於103年12月
    10日核發裁定確定證明書等情，有送達證書、陳俊仁戶籍資
    料、裁定確定證明書可稽（見原法院卷第19、23、25頁），
    堪認原法院係基於卷內證據資料，認應以陳俊仁為相對人，
    而作成103年裁定，並無裁定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
    顯然不符之情；且依抗告人之主張，陳俊仁係於國寶人壽公
    司聲請變更提存物前即已死亡，不生承受訴訟問題，其繼承
    人實際上亦未參與本事件，依前揭說明，即難認103年裁定
    關於相對人陳俊仁之記載係顯然錯誤而得予以更正。至於抗
    告人援引之本院暨所屬法院101年度法律座談會第38號提案
    ，係針對判決確定後發現當事人之姓名有誤寫情形，法院裁
    定更正時，發現該當事人於判決確定後死亡，得否由該當事
    人之繼承人承受訴訟問題，與本件情形並不相同，無從比附
    援引。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正裁定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
    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陳蒨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英傑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34號
抗  告  人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送達代收人　郭瀞憶　
上列抗告人聲請變更提存物事件，聲請裁定更正，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聲字第101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裁定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9條準用第232條第1項前段規定固有明文。然所謂顯然錯誤，乃指裁定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顯然不符者而言，倘裁定中所表示者係法院本來之意思，即無顯然錯誤可言，自不得聲請更正。若係關於當事人姓名或名稱之更正，則必須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不變，原告起訴所主張之被告姓名或名稱有誤，實際上由該當事人參與訴訟，經法院對於姓名或名稱錯誤之當事人為裁判，始有上開法文之適用。
二、本件抗告人以伊於民國104年7月1日概括承受國寶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寶人壽公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國寶人壽公司前對債務人陳俊仁聲請假扣押獲准，並依法提存擔保金，嗣因擔保品陸續到期，向原法院聲請變更提存物，經原法院以103年11月10日103年度聲字第1019號裁定准許（下稱103年裁定），並列陳俊仁為相對人，然陳俊仁已於102年10月15日死亡，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規定，聲請更正103年裁定之相對人姓名為陳俊仁之繼承人陳致儀、陳致幸、陳致芬、陳致德、陳徐秀敏（下合稱陳致儀等5人）。原法院於113年9月5日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陳俊仁死亡後，其繼承人即陳致儀等5人已於本案訴訟（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667號）審理中聲明承受訴訟，足見103年裁定之真實相對人應為陳致儀等5人，該裁定將無當事人能力之陳俊仁列為相對人，確屬顯然錯誤，如不准許裁定更正，伊即無法順利取回提存物，原裁定實有違誤，應予廢棄等語。
三、經查，國寶人壽公司前於103年10月23日向原法院聲請變更提存物時，僅列陳俊仁為相對人（見原法院卷第7頁），並未敘明其已於聲請前死亡，原法院因而以陳俊仁為相對人，於同年11月10日裁定准予變更提存物，該裁定送達陳俊仁當時登記之戶籍地，因無人收受送達而寄存於羅斯福路派出所，原法院因認103年裁定已合法送達陳俊仁，而於103年12月10日核發裁定確定證明書等情，有送達證書、陳俊仁戶籍資料、裁定確定證明書可稽（見原法院卷第19、23、25頁），堪認原法院係基於卷內證據資料，認應以陳俊仁為相對人，而作成103年裁定，並無裁定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顯然不符之情；且依抗告人之主張，陳俊仁係於國寶人壽公司聲請變更提存物前即已死亡，不生承受訴訟問題，其繼承人實際上亦未參與本事件，依前揭說明，即難認103年裁定關於相對人陳俊仁之記載係顯然錯誤而得予以更正。至於抗告人援引之本院暨所屬法院101年度法律座談會第38號提案，係針對判決確定後發現當事人之姓名有誤寫情形，法院裁定更正時，發現該當事人於判決確定後死亡，得否由該當事人之繼承人承受訴訟問題，與本件情形並不相同，無從比附援引。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正裁定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陳蒨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英傑


